	

	


津自贸发〔2025〕2号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天津自贸试验区

大宗商品交易场所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关于促进天津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交易场所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        天津市商务局
  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监管局               天津监管局   
2025年12月19日

（联系人：曹超奇，电话：022-63004490）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促进天津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交易场所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关于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相关精神和国务院《进一步支持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相关政策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动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打造期货现货结合、场内场外协同、境内境外连通、线上线下一体的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大宗商品的资源配置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交易及结算中心，促进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措施。
一、完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体系
（一）支持区内商品现货交易场所按照获批的交易模式完善服务功能，稳步推进能源化工类、金属类、农产品类新品种上线，提升交易量和市场影响力。支持引入具备丰富行业资源禀赋的企业，共建有影响力的商品现货交易市场。（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天津证监局）
二、支持大宗商品交易场所业务创新及开放发展
（二）支持符合条件的交易场所开展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产能预售、订单交易等交易模式创新。鼓励交易场所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升交易场所供需匹配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支持开展商品现货电子仓单、提单交易及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开展的其他交易对象交易。（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天津证监局）
（三）支持交易场所为交易商提供现货商品提前交收、调货交收等差异化交收服务，满足实体企业个性化交收需求，促进现货流通。（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商务局）
（四）提升贸易金融服务水平，优化单位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服务，鼓励区内企业及居民积极开立使用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支持依托自由贸易账户等账户体系建立便捷高效的资金清结算通道，积极推进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离岸交易业务发展。鼓励非居民在自贸试验区内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开展交易业务。（责任单位：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外汇局天津市分局、市商务局、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三、支持大宗商品期现市场联动发展
（五）支持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在商品期货交易所设立相关品种报价专区，探索推动指定交收库合作及仓单互认，为仓单跨市场交易、流通提供支持。（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天津证监局）
（六）鼓励大宗商品交易场所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期货公司及风险管理子公司与商品期货交易所及相关机构合作开发风险管理工具，为交易商提供基差点价、保价服务、套期保值等期现联动服务，服务实体企业风险防控需求。（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商务局、天津证监局）
四、支持导入供应链金融服务
（七）鼓励商品现货交易场所建设区块链存证平台，支持其应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实现仓单、提单等数字化物权凭证的可信存储与质押登记公示。（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市商务局）
（八）鼓励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自有或指定交收仓库开展数字化改造，实现交易平台仓单对应货物可见、可控、可信、权属清晰。支持交易场所导入金融机构服务，依法合规为交易商提供电子仓单、提单质押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保理等供应链金融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商务局、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金融监管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五、支持依托交易平台打造产业生态
（九）支持依托交易场所打造产业综合性服务平台，推进大宗商品进出口、储运、深加工、贸易、交易、融资服务全产业链发展。支持交易平台发挥全产业链的核心作用，推进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和完善产业生态。支持交易场所打造相关价格指数，提升价格影响力。（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市商务局）
六、做好服务保障，做优营商环境
（十）加大放权赋能力度，支持自贸试验区统筹盘活用好要素平台资源，持续深化商品要素平台创新“绿色通道机制”，探索简化交易模式、品种及相关制度的审批、备案流程，提升服务效率。（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十一）构建以交易平台为核心的交易商客户服务体系，简化企业落地注册审批流程，创新审批标准。为新设企业提供集群注册、资质办理、代理财税、商秘托管、法律咨询、供应链金融等集成化服务。支持通过交易商“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多流合一，确保贸易真实性，为税务合规管理工作提供支持。（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各片区）
（十二）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支持依托相关行业协会等建设交易平台的外部市场监督委员会，强化行业自律。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鼓励交易平台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下积极开展创新服务。加强行业监管，切实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责任单位：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市商务局、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天津证监局）


